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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广东拉多美化肥有限公司、中国腐植酸工业协

会、辽宁金秋肥业有限责任公司、黑龙江省佳禾腐植酸有限责任公司、云南千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新疆

正午农业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武丽萍、杨进昌、韩立新、李双、王福江、史俊艳、侯相林、王玉琪、赵佳宗、马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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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植酸钾复合肥料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腐植酸钾复合肥料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识、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矿物源腐植酸钾为原料，与无机肥料通过化学方法和（或）物理混合造粒制得的腐

植酸钾复合肥料，以及矿物源腐植酸钾涂覆于无机肥料表面制备得到的包裹型腐植酸钾复合肥料。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６６７９　固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ＧＢ／Ｔ８１７０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ＧＢ／Ｔ８５７２　复混肥料中总氮含量测定　蒸馏后滴定法

ＧＢ／Ｔ８５７３　复混肥料中有效磷含量的测定

ＧＢ／Ｔ８５７４　复混肥料中钾含量的测定　四苯硼酸钾重量法

ＧＢ／Ｔ８５７６　复混肥料中游离水含量的测定　真空烘箱法

ＧＢ／Ｔ１５０６３　复混肥料（复合肥料）

ＧＢ１８３８２　肥料标识　内容和要求

ＧＢ／Ｔ２２９２４　复混肥料（复合肥料）中缩二脲含量的测定

ＧＢ／Ｔ２４８９１　复混肥料粒度的测定

ＧＢ／Ｔ３３８０４—２０１７　农业用腐殖酸钾

ＧＢ３８４００　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

ＨＧ／Ｔ２８４３　化肥产品　化学分析常用标准滴定溶液、标准溶液、试剂溶液和指示剂溶液

Ｔ／ＣＨＡＩＡ３—２０１８　腐植酸复合肥料

Ｔ／ＣＨＡＩＡ５—２０１８　腐植酸有机肥料

３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腐植酸　犺狌犿犻犮犪犮犻犱

动植物残体，主要是植物残体，经过微生物分解和合成，以及地球物理、化学的一系列相互作用过程

形成的一类富含羧基、酚羟基、醌基、羰基、甲氧基等多种活性官能团的非均一脂肪芳香族无定形大分

子有机弱酸混合物。腐植酸主要从风化煤、褐煤、泥炭中活化、提取和分离，还可以通过特种微生物发酵

手段从洁净的生物质资源中经腐殖化作用转化而来。

［来源：Ｔ／ＣＨＡＩＡ３—２０１８，３．１］。

３．２　

水溶性腐植酸　狑犪狋犲狉狊狅犾狌犫犾犲犺狌犿犻犮犪犮犻犱

在常温下可溶解于水且能被ｐＨ＝１的酸溶液沉淀得到的腐植酸盐中的腐植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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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矿物源腐植酸钾　犿犻狀犲狉犪犾犫犪狊犲犱狆狅狋犪狊狊犻狌犿犺狌犿犪狋犲

以富含腐植酸的风化煤、褐煤、泥炭为原料，经与氢氧化钾反应制得的水溶性腐植酸钾盐。

３．４

腐植酸钾复合肥料　狆狅狋犪狊狊犻狌犿犺狌犿犪狋犲犮狅犿狆狅狌狀犱犳犲狉狋犻犾犻狕犲狉

以矿物源腐植酸钾为部分或全部钾源的复合肥料。

４　要求

４．１　外观

颜色为黑色、褐色、灰褐色的粒状，无机械杂质。

４．２　质量

腐植酸钾复合肥料的质量要求应符合表１的规定。

表１　腐植酸钾复合肥料的质量要求

项　目
指标

Ⅰ型 Ⅱ型 Ⅲ型

总养分（Ｎ＋Ｐ２Ｏ５＋Ｋ２Ｏ）的质量分数
ａ／％ ≥ ４０．０ ３０．０ ２５．０

腐植酸钾带入的钾的质量分数（以Ｋ２Ｏ计）
ｂ／％ ≥ ０．５ １．２ ２．０

水溶性腐植酸的质量分数（以干基计）／％ ≥ ２．０ ５．０ ８．０

水溶性磷占有效磷百分率ｃ／％ ≥ ６０．０ ５０．０ ４０．０

水分（Ｈ２Ｏ）的质量分数
ｄ／％ ≤ １２

粒度（１．００ｍｍ～４．７５ｍｍ或３．３５ｍｍ～５．６０ｍｍ）ｅ／％ ≥ ９０

氯离子的质量分数ｆ／％

未标“含氯”的产品 ≤ ３．０

标识“含氯（低氯）”的产品 ≤ １５．０

标识含“含氯（中氯）”的产品 ≤ ３０．０

钠离子的质量分数ｇ／％ ≤ ０．５

　　
ａ 组成产品的单一养分含量不应小于４．０％，且单一养分测定值与标明值负偏差的绝对值不应大于１．５％。

ｂ 氮磷二元肥中腐植酸钾带来的氧化钾含量，根据腐植酸含量不同，氧化钾含量随之变化。

ｃ 以钙镁磷肥等枸溶性磷肥为基础磷肥并在包装容器上注明为“枸溶性磷”时，“水溶性磷占有效磷百分率”项目

不做检验和判定。若为氮、钾二元肥料，“水溶性磷占有效磷百分率”项目不做检验和判定。

ｄ 水分为出厂检验项目。

ｅ 特殊形状或更大颗粒产品的粒度可由供需双方协议确定。

ｆ 氯离子的质量分数大于３０．０％的产品，应在包装袋上标明“含氯（高氯）”，标识“含氯（高氯）”的产品氯离子的质

量分数可不做检验和判定。

ｇ 钠离子的质量分数受钾肥中带来的氯化钠、硫酸钠的影响，钠离子会偏高，若为氮磷二元肥，则可以取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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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重金属的限量

应符合ＧＢ３８４００的要求。

４．４　缩二脲的质量分数

应符合ＧＢ３８４００的要求。

５　试验方法

５．１　一般规定

本标准中所用试剂、水和溶液的配制，在未注明规格和配制方法时，均应按 ＨＧ／Ｔ２８４３的规定

执行。

５．２　外观

目测法测定。

５．３　水分的测定

按ＧＢ／Ｔ８５７６的规定执行。

５．４　总氮含量的测定

按ＧＢ／Ｔ８５７２的规定执行。

５．５　有效磷含量的测定

按ＧＢ／Ｔ８５７３的规定执行。

５．６　水溶磷的测定

按ＧＢ／Ｔ８５７３的规定执行。

５．７　钾含量的测定

总养分中钾的含量和腐植酸钾带入的钾的含量均按ＧＢ／Ｔ８５７４的规定执行。

５．８　水溶性腐植酸含量的测定（水溶酸沉淀重量法）

按Ｔ／ＣＨＡＩＡ５—２０１８中５．４的规定执行。

５．９　粒度的测定

按ＧＢ／Ｔ２４８９１的规定执行。

５．１０　氯离子含量的测定

按Ｔ／ＣＨＡＩＡ３—２０１８的规定执行。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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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１　钠离子含量的测定

按ＧＢ／Ｔ３３８０４—２０１７中附录Ｃ的规定执行。

５．１２　重金属（砷、镉、铅、铬和汞）含量的测定

按ＧＢ３８４００的规定执行。

５．１３　缩二脲含量的测定

按ＧＢ／Ｔ２２９２４的规定执行。

６　检验规则

６．１　检验类别及检验项目

按ＧＢ／Ｔ１５０６３的规定执行。

６．２　组批

按ＧＢ／Ｔ１５０６３的规定执行。

６．３　采样方案

６．３．１　袋装产品

按ＧＢ／Ｔ１５０６３的规定执行。

６．３．２　散装产品

按ＧＢ／Ｔ６６７９的规定执行。

６．４　样品缩分和试样制备

按ＧＢ／Ｔ１５０６３的规定执行。

６．５　结果判定

６．５．１　本标准中产品质量指标合格判定，采用ＧＢ／Ｔ８１７０中的“修约值比较法”。

６．５．２　出厂检验的项目全部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判该批产品合格。

６．５．３　如果检验结果中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应重新自２倍量的包装袋中采取样品进行检

验，重新检验结果中，即使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６．５．４　每批检验合格的出厂产品应附有质量证明书，其内容包括：生产企业名称、地址、产品名称、批号

或生产日期、总养分、配合式或主要养分含量、水溶性腐植酸含量、氯离子含量、缩二脲含量、本标准编号

和法律法规规定应标注的内容。以钙镁磷肥等枸溶性磷肥为基础磷肥的产品应注明为“枸溶性磷”，并

应注明是否为“硝态氮”或“尿素态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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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包装、标识、运输和贮存

７．１　腐植酸钾复合肥料包装袋上应注明：产品名称、产品类型、配合式、水溶性腐植酸含量、总养分含

量、净含量、标准号、登记证号、企业名称、厂址。其余按ＧＢ／Ｔ１５０６３和ＧＢ１８３８２的规定执行。

７．２　腐植酸钾复合肥料应贮存于阴凉、干燥、通风处，在运输过程中应防潮、防晒、防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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